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ST碳元

股票代码

603133
变更前股票简称

碳元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王泽川

0519-81581151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兰香路7号

ir@tanyuantech.com

证券事务代表

朱文玲

0519-81581151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兰香路7号

ir@tanyuantech.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本报告期末

447,117,950.95
258,416,363.63

本报告期

49,337,097.03
-22,947,549.51

-26,345,442.56

-17,942,525.59

上年度末

466,547,584.18
281,360,563.35

上年同期

53,551,044.44
-19,797,684.42

-26,681,627.99

-28,051,383.9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4.16
-8.1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7.8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8.50
-0.11
-0.11

-5.48
-0.09
-0.09

减少3.02个百分点

不适用

不适用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徐世中

涟源德盛四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杨军

珠海金福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韩世红

魏巍

梁新民

张娟

李东璘

赵大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23.84
5.74
5.00
4.70
2.42
1.92
1.63
0.88
0.78
0.76

无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49,859,353
12,000,000
10,459,200
9,832,652
5,068,600
4,012,982
3,413,198
1,841,900
1,626,400
1,580,000

15,285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无

无

无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9,832,652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784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公告编号：2023-036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变更会议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9月4日
3. 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784
股票简称

鲁银投资

股权登记日

2023/8/25
二、变更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公司于 2023年 8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披露了《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3-
033号公告），定于2023年9月4日14点30分在公司第二会议室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因公司近日迁入新办公地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地点变更为：济南市高新区旅游路8777
号国泰财智广场3号楼25层第二会议室。

三、除了上述变更事项外，于 2023年8月19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变更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3年9月4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济南市高新区旅游路8777号国泰财智广场3号楼25层第二会议室
2.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9月4日
至2023年9月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1 关于拟出售部分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议案 √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9月4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拟出售部分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784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临2023-035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将于本周末迁入新址办公。公司办公地址变更为：济南市高新区旅
游路8777号；邮政编码变更为：250100。除前述事项变更外，公司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联系
方式均保持不变。

本次变更后公司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旅游路8777号
邮政编码：250100
联系电话：0531-59596777
电子邮箱：luyin784@163.com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上信息变更，若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B18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3年8月30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广百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钟芬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12号11楼

020-83322348-6220
grandbuyoffice@163.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李亚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12号11楼

020-83322348-6220
grandbuyoffice@163.com

002187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217,449,986.68
29,895,958.95
27,207,756.18

145,536,045.84
0.04
0.04

0.75%

本报告期末

9,278,408,575.22
4,009,567,540.02

上年同期

调整前

2,803,497,054.20
-22,328,802.96

1,089,400.60
130,830,466.36

-0.03
-0.03

-0.55%
上年度末

调整前

8,796,199,326.49
3,972,466,080.05

调整后

2,803,497,054.20
-22,328,802.96

1,089,400.60
130,830,466.36

-0.03
-0.03

-0.55%

调整后

9,327,439,850.80
3,972,466,080.0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14.77%
233.89%

2,397.50%
11.24%

233.33%
233.33%

1.3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后

-0.53%
0.9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规定，公司调整了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

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该调整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具体调整如下：

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22年12月31日

185,978,599.97
49,492,541.58

2023年1月1日

717,219,124.28
580,733,065.89

调整数

531,240,524.31
531,240,524.3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广 州 岭 南 商
旅 投 资 集 团
有限公司

广 州 市 广 商
资 本 管 理 有
限公司

中 银 金 融 资
产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广 州 商 贸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广 州 广
商 鑫 石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广 州 交 投 私
募 基 金 管 理
有限公司

广 州 市 汽 车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岭 南 集
团 控 股 股 份
有限公司

广 州 化 工 集
团有限公司

广 东 德 汇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德 汇
尊 享 私 募 证
券投资基金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金 元
顺 安 元 启 灵
活 配 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25,220

持股比例

28.41%

17.60%

8.96%

8.96%

2.63%

1.53%

1.16%

1.02%

0.67%

0.36%

上述股东中广州岭南商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广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商贸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广州广商鑫石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致行动人；广州市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是广州岭南商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持股数量

200,025,169.00

123,878,934.00

63,049,032.00

63,049,032.00

18,518,518.00

10,800,000.00

8,153,999.00

7,200,000.00

4,730,000.00

2,550,00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123,878,934.00

63,049,032.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数量

10,300,000.00

7,200,000.00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晖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87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6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3年8月28
日下午16:30时，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12号十一楼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23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七名，

实到七名，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晖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公告编号：2023-028）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议

案》。

鉴于公司2022年的业绩考核未达到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根据公司《第一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决定对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64.20万份

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87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7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3年8月28
日下午 17:30时，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号 11楼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3年8月23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三人，实到三人，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吴丽苹女士主持，审议并通

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规定的行权条件进行了审核，

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达成，同意公司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87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0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

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相关规定变更了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

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其中

“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内容

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中相关的会计准则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

的情形。

（二）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相关规定。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

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

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

的租赁交易，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

等），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一一所得税》第十一条（二）、第十三条关于豁免初始确认

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企业对该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一一所得税》等有

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三）变更日期

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公司根据法律

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非自主变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要求进行的

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

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87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9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授期权未达到

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与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

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1、2018年11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

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出具了核查意见。

2、2019年7月1日，广东省国资委《关于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备案意见的复函》（粤国资函[2019]764号）以及2019年7月2日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广百

股份实施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穗国资批[2019]109号），同意公司实施本次激励

计划。

3、2019年 7月 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出具了核查意见。

4、2019年8月2日至2019年8月16日，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19年8月22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

5、2019年8月27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第

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19年9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第

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调整后行权价格为7.60元/股。

7、2019年10月21日，公司完成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登记工作，期权简称：广百

JLC1，期权代码：037836，实际授予数量为251.40万份。

8、2021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与第六届监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议案》，将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7.38元，因激励对象离职注销31.2万份股票期权，因未达到行权条件注

销88.08万份股票期权。2021年10月18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及调整事宜。

9、2022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与第六届监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议案》，将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6.97元，因激励对象离职注销3.72万份股票期权，因未达到行权条件注

销64.20万份股票期权。2022年9月6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

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及调整事宜。

二、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的情况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每个会计年度对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公

司财务业绩指标作为激励对象行权的必要条件。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的业绩

考核指标为：以2017年业绩为基数，2022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增长率不低于65%，且不低于对标企业同期75分位增长率水平；2022年公司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7.3%，且不低于2022年对标企业

75分位值；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不低于95%；2022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40%。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的公司2022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期权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为：以2017年业绩为基数，2022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183.76% ；2022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2.90%；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为95.12%，2022年度公司未

进行现金分红。

综上，公司2022年的业绩考核未达到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因此，公司决定对第一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64.20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三、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期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也不

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公司按照相关程序实施注销。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授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也不

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按照相关程序实施调整和注销。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注销的相关事宜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

《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注销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依照《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等。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授期

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A股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国芳集团

股票代码

601086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马琳

0931-8803618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

ir@guofanggroup.com

证券事务代表

李忠强

0931-8803618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

gfzhengquan@guofanggroup.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2,768,409,521.39
1,594,396,035.70

本报告期

507,215,575.42
118,102,061.87
75,180,516.09

303,058,274.41
7.36
0.18
0.18

上年度末

2,455,888,474.64
1,543,789,867.28

上年同期

455,763,400.24
41,879,541.66
39,221,955.89

156,680,784.33
2.69
0.06
0.0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2.73
3.2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1.29

182.00
91.68
93.42

增加4.67个百分点

200.00
200.00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张国芳

张春芳

张辉阳

张辉

陈泽翠

蒋勇

黄文利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曾凡胜

严倩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42.12
20.93
6.46
6.01
0.38
0.30
0.22
0.22
0.21
0.18

持股
数量

280,500,000
139,400,000
43,037,000
40,050,000
2,506,900
2,000,000
1,489,400
1,482,053
1,371,900
1,217,400

25,978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无

质押

质押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30,120,000
30,000,000
24,000,000

0
0
0
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张国芳先生与张春芳女士为夫妻关系，张辉女士系张国芳
先生、张春芳女士之女，张辉阳先生系张国芳先生、张春芳女士之子。张国芳、张
春芳、张辉、张辉阳为一致行动人。2、除上述说明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涉及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3-029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8月29日上午10:
00在公司十五楼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公司董事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参
会并表决，董事张辉、李宗义、孟丽、李源、柳吉弟五人现场参加，董事张辉阳、杨建兴、洪艳蓉、
李成言四人以通讯方式参加，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张辉阳先生主持召
开，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甘肃
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甘肃国芳工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以及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董事会
认为上述报告及其摘要如实反映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整体经营运行情况。

上述报告及摘要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
告《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甘肃国芳工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报告》。董事会认为上述报告真实准确地反映
了公司2023年上半年度的主要经营数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2023
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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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下午14:00在公
司十五楼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公司监事白海源、魏莉丽、王颖以现场方式
参会并表决，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白海源主持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及《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
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甘肃国

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的
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本公司2023年上半年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现金流量。

以上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3-031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 第四号 零售》、《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3年半年度
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现将2023年上半年度末门店变动情况及主要经营数据公
告如下：

一、已开业门店分布及变动情况
（一）控股公司开设的门店分布及变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在甘肃地区、宁夏地区、青海地区共拥有已运营门店11家，其

中：百货业态为主的门店6家，分别为东方红广场店、白银世贸中心店、宁夏购物广场店、张掖
购物广场店、西宁国芳百货店、国芳G99购物中心；超市5家，分别为综超广场店、综超曦华源
店、综超长虹店、综超七里河店、综超皋兰店。公司经营面积共33.40万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

地区

甘肃地区

银川地区

西宁地区

经营业态

百货、超市

百货

百货、超市

自有物业门店

门店数量

3
1
-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7.91
5.28
-

租赁物业门店

门店数量

6
-
1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5.21
0.06
4.94

注：银川地区其他租赁面积635.84㎡。
（二）联营公司开设的门店分布及变动情况
公司与杉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于2020

年 7月 25日正式营业，该项目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北环东路 888号，经营面积
10.62万平方米，经营业态为奥特莱斯，物业权属为项目公司自建，租金为“固定+浮动”的利润
分成模式。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数据
1、报告期内，公司按业务分类情况取得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业态

零 售
业务

房屋租赁

合计

百货

超市

电器

小计

2023年1-6月

营业收入

384,158,974.01
77,921,533.61
1,643,297.73

463,723,805.35
4,585,758.07

468,309,563.42

同比增减（%）

15.14
-3.32
14.41
11.56
92.30
12.02

毛利率（%）

45.08
28.07

100.00
42.42
49.66
42.49

同比增减
（百分点）

1.13
3.54
0.00
2.04

23.25
2.19

2、报告期内，公司按地区取得零售业务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甘 肃
地区

西宁地区

银川地区

合计

兰州市

白银市

张掖市

小计

2023年1-6月

营业收入

417,015,700.97
16,555,375.90
6,560,980.56

440,132,057.43
23,576,184.93
4,601,321.06

468,309,563.42

同比增减（%）

14.55
3.22
1.60

13.86
4.11

-48.09
12.02

毛利率（%）

37.45
57.45
98.27
39.11
94.44

100.00
42.49

同比增减
（百分点）

2.41
1.45
0.78
2.16
9.27

28.28
2.19

以上经营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30日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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